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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臺北市大安區一處社區大樓內有位黃姓住户，去年 11月間，警覺到

自己出入大樓時，同大樓的鄰居們都會在背地裡對他指指點點，交頭接耳好像在討論

關係自己的某些「八掛」事件。心想自己生活正常，沒值得他人作為背後談論的話題，

後來又想到鄰居們談的如果是張冠李戴，把他人的事往他身上栽的話，就應該及時出

面澄清，免得以訛傳訛，日子久了假的也就變成真的了！要撇清那些有的沒的事，就

得先了解真相是什麼？想到這裡，覺得住在同大樓的一位陳太太，經常坐在大廳與鄰

居高談闊論，這些大樓內的「八卦」，問她一定知情。當天晚上拎了一袋水果來到她

家按門鈴，說明來意後這位陳太太笑著對他說：「你人那麼好，怎麼會有人在背後說

你壞話呢？只是有人說你做人很大方，刷卡刷得很凶！」 

黃先生聽了這些話，覺得自己刷卡刷得很多，雖然是事實，但是鄰居們怎麼會知

道這些事呢？當天晚上為了這個問題，一直無法入睡！第二天一大早就走訪好朋友洪

先生，請他解開這個謎圑，見多識廣的洪先生一聽黃先生的說明，直接了當就說那一

定是有人偷看了寄給你的信用卡帳單信件，你的刷卡秘密才會洩漏出去！洪先生還教

他一個揪出偷窺者的方法，要他準備一個錄音機，暗中裝在信箱裡，黃姓男子就照著

好友交代去做。在收到信用卡的那一天晚上，黃先生取出信箱中的錄音機來聽，竟然

錄下有人打開信箱，用手電筒照射信件的聲音。不多時錄音機又放出一男一女站在信

箱前面對話的聲音，聽得出來那男的聲音就是這大樓的吳姓管理員，女的聲音是大樓

的張姓總幹事，兩個人正在討論黃先生大刷信用卡的情事，並且還共同研究這些刷卡

的錢究竟花到哪裡去了？這位黃先生聽了他們的談話，不免怒從心起，原來街坊流傳

的「刷很大」發源地就是他們兩人的大嘴巴。當下決定對這兩人提出刑事告訴，追究

吳、張二人的刑事責任。 

「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是我國憲法第 12條所明定。人民寄送的書信，或

其他文書、圖畫，如果加以封緘，便是表示寄件人有意不讓第三人得知書信或文件的

內容，這小小的保密，是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除人民自願放棄此項小確幸，或因犯

罪被羈押在看守所或者在監獄服刑，在這些處所服務的公務員，依刑事訴訟法及監獄

行刑法規定，他們有權力開拆密封的信件來檢查。除了這些特別的規定外，一般人是

不可以亂拆他人的密封信件，否則，要受到我國刑法分則第 28章妨害秘密罪中的第

315 條妨害書信秘密罪的處罰。這法條的內容是這樣規定的：「無故開拆或隱匿他人

之封緘信函、文書或圖畫者，處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無故以開拆以外之方法，窺

視其內容者，亦同」。由法條的規定來看，本罪的犯罪構成要件，可分成下列五點來

說明： 

第一、要說明的什麼是「無故」，無故是指無正當理由開拆他人的信件，若開拆



的行為已經得到收件人的授權，便不是無故。 

第二、須有開拆他人封緘信函、文書或圖畫的行為。只要有開拆的行為，犯罪即

告成立，是否得知信函內容在所不問。 

第三、「隱匿」：行為人雖未將他人的封緘信件開拆，但為了要阻止收件人發現信

函，故意將其藏匿在不容易發現的處所，就成立隱匿書信罪。如果行為人更進一步把

信函或文書毀棄、損壞，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這時便成立刑責較重可判處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的毀損文書罪，就不生隱匿文書的問題。 

第四、吳姓管理員與張姓總幹事並沒有將寄來的信用卡帳單信件開拆，也沒有將

信件隱匿，只是使用手電筒照射，利用光線來透視信函的內容，為什麼要負起刑事責

任，原來第 315條除了開拆與隱匿兩個罪名以外，在後段又定了一個罪名，那便是「無

故以開拆以外之方法，窺視其內容者，亦同」。所謂亦同，是指使用其他方法偷窺他

人封緘信件的內容，刑罰是與開拆的行為相同。吳、張二人犯的正是以開拆以外的方

法，窺視他人信件的內容，自應成立以他法偷窺信件內容罪。 

第五、刑法第 315條的犯罪，依同法第 319條規定「須告訴乃論。」所謂告訴乃

論，是指這種犯罪必須要有告訴權人提出告訴，檢察官才可以偵辦，法院才可以審理

與判決。誰有權提出告訴？刑事訴訟法第 232條規定：「犯罪之被害人，得為告訴。」

所稱的被害人，指的是因為他人犯罪，而直接受到侵害的人，不包括間接受害者在內。

又妨害書信秘密罪，所保護的是通訊的秘密，寄信的一方與收信的一方都有秘密受到

保護，所以開拆或偷窺行為，使發信者與收信者同受其害，雙方都是犯罪的直接被害

人，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告訴。得為告訴的人，除被害人以外，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

或配偶，依刑事訴訟法第 233條第 1項的規定，都可以獨立提出告訴。被害人死亡者，

依同條第 2項規定，得由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的旁系血親、二親等內姻親或家

長家屬等都可以出面告訴。不過，告訴乃論的犯罪，則不得與被害人明示的意思相反。 

 

備註： 

一、 本文登載日期為106年6月6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

最新之法規為準。 

二、 本刊言論為作者之法律見解，僅供參考，不代表本部立場。 


